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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公共空間噪音智慧執法 保障民生安寧與旅遊體驗

近日，本人接獲多宗由旅遊業界及居民反映的投訴，指出在本澳部分緊
鄰住宅區的公園或休憩區，在深夜時段常有大量人群聚集，並產生持續
性的高分貝噪音（如大聲喧嘩、播放音樂等），嚴重幹擾周邊居民的作
息及旅客的住宿體驗。根據第8/2014號法律《預防及控制環境噪音》第
十條之規定，法律已明確禁止在每日二十二時至翌日九時於公共地方進
行產生騷擾噪音的活動。據瞭解，相關業者曾多次報警求助，雖執法人
員到場後情況有所改善，但噪音問題具備“即時性”與“流動性”，往往執
法人員到場後噪音便停止，執法人員離開後又恢復製造噪音，導致執法
成效不彰。

雖然當局已針對噪音問題採取了包括巡查、向相關人群派發多語種宣傳
單張等工作。然而，參考環保局的公開資料，2025年有關社會生活噪音
的投訴數字雖然較2024年下降209宗，但作出檢控的宗數上升14單【1】。
此外，根據《澳門環境狀況報告2024》，2024年有關談話與喧嘩的投訴
個案，比2023年上升14.5%【2】。這反映出單純依靠治安警開罰單的被
動的硬性手段，難以根治具備流動性與重複性的社區噪音問題。反觀國
際前瞻經驗，巴黎透過部署多向感測器，不僅能實時監測分貝，更能精
確定位噪音的來源方向，有關資料亦會即時上傳網路上作為參考【3】。
相比之下，本澳治理手段顯得遲滯且缺乏科學依據。尤為關鍵的是，當
持續性的噪音干擾蔓延至位於民生區的酒店住宿環境時，這就直接損害
了旅客對澳門的旅遊體驗，進而令澳門作為“世界旅遊休閒中心”的國際
形象受損。

澳門除需凝聚良好的社會共識外，亦應推動公共地方噪音問題治理，由
單一執法轉向科技檢測、智慧執法，切實提升執法效率與治理效果，以
更加科學方式處理公共區域噪音問題。爲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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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針對目前本澳執法人員到場後噪音隨即停止、執法人員離開後噪音
再起的困境，當局會否在鄰近住宅區及酒店的噪音投訴黑點，加裝噪音
檢測設備，透過科技手段紀錄噪音發生的精確方向、時段與分貝變化，
並向社會公開有關數據，結合市民的投訴，為治安警察局提供的執法依
據，以彌補現時被動接報巡查的滯後性、轉向預防性、即時性的治理，
從源頭降低社區的噪音風險？

二、公共空間的安寧不僅是民生訴求，更是旅遊城市的形象問題。當噪
音同時干擾居民作息與民生區酒店的旅客體驗時，將損害澳門“世界旅遊
休閒中心”的聲譽。除了現有的行政執法外，當局會否針對受噪音滋擾嚴
重的公共空間，實施更具針對性的場地管理措施，如優化空間佈置，調
整深夜設施使用規則，架設隔音屏等公共降噪設施？

三、除上述場地管理措施外，當局會否在噪音滋擾嚴重的公共區域增
設“電子警察”顯示屏，將噪音分貝實時顯示，並專設清晰醒目的防噪音
警示標識，以加強事前警示與規範指引的作用；同時進一步加強主動巡
邏頻次與執法力度，透過標識警示與執法管控相結合，切實保障公共空
間安寧，維護居民作息及旅客體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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